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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873.htm 【重点法条】 第二百四

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

的妇女、儿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

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他参与者使用暴

力、威胁方法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相关法条】 《刑

法》第277、416条。 【意思分解】 1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妨害

公务罪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第2款规定的是聚众阻碍 解

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前者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而后者则

是以聚众的方式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可见

，二者的区别在于阻碍行为是否采用了聚众方式，所谓聚众

，应当指纠集3人以上(包括3人)。 2根据本条第2款的规定，

在处理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时，对于行

为 人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对于聚众阻碍解救公务的

首要分子，应以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定罪处

罚；对于非首要分子但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其他参加者，应

当以《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对于虽然参与了

阻碍解救活动但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其他人员，不认

为是犯罪。 3注意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与《

刑法》第416条第2款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 、儿童罪的界限。

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主体不同，后者只能由特定的主体即负

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 【重点法条】第



二百四十三条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

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

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相关法条】《刑

法》第254、305条。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诬告陷害

罪。本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即意图使他人

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本罪为行为犯，故其既遂并不以他人

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为标准。 2认定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必须

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行为人必须有捏造犯 罪事实 的

行为(必须是涉及犯罪的事实而非一般违法、不道德的事实，

否则，可以构成诽谤罪)； 二是诬告陷害行为必须有特定的对

象，即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 三是行为人必须把所捏造的犯

罪事实向司法机关或有关部门告发。 3注意本罪与第254条报

复陷害罪的区别。报复陷害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假公济 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

害的行为。可见，这种陷害的目的不是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也没有通过捏造犯罪事实和借用司法机关的力量；另外，

第305条伪证罪中，也可能存在意图陷害他人而作虚假的证明

、鉴定、记录、翻译等行为，这同本罪也有一定相似性，所

不同的是： (1)伪证罪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这一特定活动中；

(2)伪证罪不存在主动向有关部门告发的问题； (3)伪证罪的主

体是特定的； (4)诬告陷害罪捏造的是主要犯罪事实，而伪证

罪提供的只是与案件有关的虚假证明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